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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需要的是老師，不是學生卡 

請把老師還給學生，把學生卡推動任務，還給一卡通 

 

    繼 104 年全國 SUPER 教師獎得主、高雄市瑞祥高中教務主任莊福

泰在臉書上呼籲「行政減量」之後，無獨有偶，關懷臺灣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李濤於今年「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進行專題演講：「教育反轉孩子的未來」

時也大力疾呼「行政減量」。隨之而來，教育部吳思華部長、林騰蛟次長宣布

大力推動「行政減量」，陳修帄局長在 104.10.14 接受市議員質詢時，更是表

示：教育部還沒提出行政減量前，就朝此實行。令人不解的是，臺南市政府教

育局現在為何反其道而行「行政增量」？是說一套、做一套嗎？要學校老師去

處理「學生卡」，當起「一卡通」的免費業務員。原為依個人意願申辦之多功

能市民卡，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竟強制轉化為具商業性質之「一卡通數位學生

證」。若「學生卡」就必須要求學校蒐集並郵寄學生資料，那「市民卡」不就

應該由臺南市政府蒐集並郵寄全臺南市民資料。  
 

一、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要求學校直接將學生個人資料郵寄給一卡通票證股份有 

限公司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4.07.07南市教課(二)字第 1040592722號函： 

三、查「臺南市市民卡管理作業要點」第 7點規定：「為建置市民卡系統之需要，本府及所

屬機關(構)學校應完整及無償提供有關業務資訊予相關機關，並積極推動市民卡之服

務」。 

104.10.19南市教課(二)字第 1040994084號函： 

三、對於學生卡採購業務，本局均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而學生卡(數位學生證)個

資提供係依據本局與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所簽訂契約，為製作學生卡(數位學生

證)所需提供學生基本個資及個資授權書。而票證公司係承包廠商，為個人資料處理法

(以下簡稱個資法)第 4 條規定之受公務機關委託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於本

法適用之範圍內，視同委託機關。是以，票證公司必須依個資法相關規定履行承攬契

約，已有相關法律規定規範其行為，且其必須負起相關規定之法律責任，已降低個資

外洩之疑慮，若有違反法定義務之時，本局對之有損害賠償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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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行政程序法」第 159條規定，「臺南市市民卡管理作業要點」其法律位階應屬行政

規則，查該要點第 1點：「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市民卡之申請、製作、發放、

使用及管理作業，特訂定本要點。」，確知其訂定之主要目的係為內部行政所需，所涉外部

行政不多。 

    而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據「臺南市市民卡管理作業要點」第 7 點，指稱學校應「完整

及無償提供有關業務資訊」，然「業務資訊」並不等同「個人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係

法律位階，顯然高於「臺南市市民卡管理作業要點」之位階，對於「個人資料」應依法保

障。 

    再者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對個人資料之蒐集，係全面蒐集本市國中小學生之個人

資料，已擴及不同意申辦之對象，逾越原特定目的對象，疑有違反「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指定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辦法」第 8條第 3款：「檢視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

是否符合本法第十九條規定，具有特定目的及法定情形；其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並應確

保符合本法第七條第一項之規定。」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與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簽訂「臺南市市民卡-學生卡記名式電子

票證合作發行契約書」，究竟所訂的「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類別」為何？請局方拿出契

約書供社會各界檢驗，是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來訂定，

以現況而言，是漫無邊際以製作「數位學生證」為由，強逼學校提供學生個人資料，真是

怪哉，簽的是「學生卡」的契約，卻對外宣稱是「數位學生證」。 

    依「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2 項：「本法稱營利事業，係指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以

營利為目的，具備營業牌號或場所之獨資、合夥、公司及其他組織方式之工、商、農、林、

漁、牧、礦冶等營利事業。」，可知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並非「機關」，不符「行政程

序法」第 2條第 2項：「本法所稱行政機關，係指代表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體

表示意思，從事公共事務，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組織。」 

    故學校應該是將學生個人資料提供予臺南市政府或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方符「臺南市市

民卡管理作業要點」第 7 點規定，不應直接提供予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若臺南市政

府教育局認為學校將學生個人資料直接提供予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係合法行為，那何

不學校在協助確認學生個人資料正確之後，由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自局內電腦系統下載學生

個人資料逕行提供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既然堅稱合法，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可以自己

執行。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與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簽訂「臺南市市民卡-學生卡記名式電子

票證合作發行契約書」，至多是證明此契約是依「政府採購法」而來，並非據此就強制學校

教師蒐集學生個人資料給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若發生學生個人資料外洩或一卡通票

證股份有限公司違反法定義務之時，持卡人對之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即持卡人依「個人資

料保護法 」第 4條規定，可以將「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受託方)」視同「臺南市政府

教育局(委託機關)」而進行求償，且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在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

料時，是視同「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機關)」，要受到相同的政府法令規範。委託機關「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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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政府教育局」與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受託方)是一體的，並非可透過契約就完全

切割責任。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到底對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的監督事項為何？是否有在「臺南

市市民卡-學生卡記名式電子票證合作發行契約書」中載明，應該深究。 

    最後，從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4.10.19南市教課(二)字第 1040994084號函內文中將「個

人資料保護法」錯寫成「個人資料處理法」，這實在是該加油了。 

 

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 

第 7條 受委託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法人、團體或自然人，依委託機關應

適用之規定為之。 

第 8條 委託他人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時，委託機關應對受託者為適當之監

督。 

前項監督至少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預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範圍、類別、特定目的及其期間。 

  二、受託者就第十二條第二項採取之措施。 

  三、有複委託者，其約定之受託者。 

  四、受託者或其受僱人違反本法、其他個人資料保護法律或其法規命令

時，應向委託機關通知之事項及採行之補救措施。 

  五、委託機關如對受託者有保留指示者，其保留指示之事項。 

  六、委託關係終止或解除時，個人資料載體之返還，及受託者履行委託

契約以儲存方式而持有之個人資料之刪除。 

第一項之監督，委託機關應定期確認受託者執行之狀況，並將確認結果記

錄之。 

受託者僅得於委託機關指示之範圍內，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受託

者認委託機關之指示有違反本法、其他個人資料保護法律或其法規命令

者，應立即通知委託機關。 

 

二、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說：教師蒐集學生個人資料及個資授權書是「協助性

質」，是「教學工作」，不是「蒐集」，也不是「宣傳」。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4.07.07南市教課(二)字第 1040592722號函： 

四、復查「教師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

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之義務」。推行市民卡之學生卡為

本府重要政策，亦為學校重要行政事務，且學生卡係以學生證為主軸升級並整合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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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功能，以節能減碳及環保綠能之主體走向而推行，在教育層面有其重要性，因此

須透過教師在教學及行政事務上配合辦理，方得產生最大效益。 

五、…本局為減少學校兼任行政教師之工作業務量，對於本案行政執行之層面，持續與一

卡通票證公司協調、溝通並改善申辦作業相關事宜，讓學校人員僅以協助性質辦理學

生卡業務。 

六、另有關學生卡申辦作業之重點說明如下： 

(二)退換卡作業： 

畢業生之學生卡依各校行政權責決定是否收回銷毀。 

１、如需收回─請學生個人將卡片餘額使用完畢、學生或家長將卡片寄回辦理退

費，或由一卡通票證公司於固定駐點辦理相關退費作業，擇一方式。 

２、無需收回─該學生卡之設定將轉為一般卡別，僅無學生搭乘市區公車之優惠，

小額消費及市立圖書館借閱功能皆存在。 

３、上開辦理之作業及流程，學校行政人員為宣導及協助學生辦理之角色。 

(三)遺失補發： 

１、學生卡遺失，補卡需自付 120元(含掛失費)費用。 

２、學生或家長可逕自上網辦理掛失程序，再下載繳費單至郵局繳款。 

３、卡片可選擇寄至住家或就讀學校再轉發。 

４、另，一卡通票證公司預計於今(104)年之年底與便利商店合作，屆時學生卡之

掛失補卡亦可就近至便利商店繳款。 

５、上開辦理之作業及流程，學校行政人員為宣導及協助學生辦理之角色。 

104.10.19南市教課(二)字第 1040994084號函： 

五、有關學生之個資並非由教師負責蒐集，教師發處理授權書予學生及其監護人填寫，係

為協助學生辦理學生卡(數位學生證)，非謂與教學工作無關，亦非為特定營利事業從事宣

傳。 

 

    前後兩個函，就是一整個強詞奪理，先要教師幫忙宣導，再說「非為特定營利事業從

事宣傳」，要求「教師發處理授權書予學生及其監護人填寫」，104.07.16 還在台南市教育

局資訊中心發布 72144號公告： 「學生卡(數位學生證)個人資料處理授權書彙整及相關事

項說明」，這些都是蒐集學生個人資料，但卻說「有關學生之個資並非由教師負責蒐集」，

更甚者還直指「非謂與教學工作無關」，暗示教師若不聽話，可以認定違反「教師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7 款，這真是令人傻眼，完全無視「教師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第 18

條的存在，更不把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當一回事。 

 

「教師法」第 16條第 1項第 7款 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教師得拒絕參與教育行政機關

或學校所指派與教學無關之工作或活動。 

「教師法」第 17條第 1項第 7款 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依有關法令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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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之義務。 

「教師法」第 18條 教師違反第十七條之規定者，各聘任學校應交教師評

審委員會評議後，由學校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

帅兒園教師聘約準則實施要點」

(103 年 2 月 18 日臺南市政府教育

局南市教課(二)字第 1030125206

號函訂定)第 6點第 3款 

教師於校園及教學中，應本中立原則，不得為特定政

黨、宗教、種族、營利事業從事宣傳。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 2條 三、蒐集：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說教師蒐集學生個人資料及個資授權書不是「蒐集」，只是「協助性

質」，又說這是「本府重要政策」、「學校重要行政事務」，既言重要，那不就應積極投入，

豈可單單協助而已，實在是邏輯矛盾。又說「教師發處理授權書予學生及其監護人填寫，

係為協助學生辦理學生卡(數位學生證)」是「教學工作」，這真是奇聞，。 

    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規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與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應該思

考未成年學生，特別是國中小學生，是否適合辦理「學生卡」。而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

也應該派員到校辦理有關業務，強化其責任，而非硬逼老師充當免費業務員。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 

第 9條 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充分瞭解金融

消費者之相關資料，以確保該商品或服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 

前項應充分瞭解之金融消費者相關資料、適合度應考量之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10條 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向金融消費者

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 

前項涉及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者，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個人資料

保護之相關權利，以及拒絕同意可能之不利益… 

 

本會再次呼籲~~~ 

請讓學校、老師專心教育，學生卡業務

由ㄧ卡通公司完全處理。 


